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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行唐县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(2020)∶冀 0125民饣刀567号

原告:郭月梅,女 ,1981年 12月 14日 出生,汉族,住河

北 省 石 家 庄 市 行 唐 县 城 寨 乡北 凹村 ,身 份 证 号 码 :

131127198112140940。

被告:燕 立刚,男 ,1976年 9月 29日 出生,汉族,住河北

省石家庄市桥东区普安路 6号曝郡 1A-1-130⒋ 身份证号码 :

130124197609290018。

原告郭月梅与被告燕立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本院于 2020

年 3月 19日 立案后,依法适用普通程序,于 2020年 6月 30日

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郭月梅到庭参加诉讼、被告燕立刚经

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郭月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:一 、判决被告偿还原告本

金 40万 元及利息。二、判决被告未还利息以40万元为本金按照

年利率 24%计算至本患清偿完毕之 日止。三、诉讼费、保全费、

诉讼保险费、律师费及其他相关的一切费用由被告承担。四、判

令原告对被告燕立刚抵押的房产 (坐 落于石家庄市桥东区普安路

6号曝郡 1A-1-1304,证 号:石房权证东字第 230070457号 )在

第一、二、三项应付款项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。事实与理由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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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燕立刚因资金短缺,2019年 4月 12日 从原告处借款 40万

元,月 息 1.78%。 后经原告多次催要,至今仍有本金 40万元及

利息未偿还。被告利息支付至 2019年 6月 份,从 2019年 6月 份

开始被告不再付息。现多次协商未果,为 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,

特起诉至贵法院,望贵法院依法判决。

被告燕立刚未提交答辩状亦未到庭参加诉讼。

原告郭月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:

1、 借据一份。

2、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一份。

3、 不动产登记证明一份。

4、 银行流水打款记录一份。

经审理查明,2019年 4月 12日 ,原告与被告签订 《抵押担

保借款合同》,主要内容:第一条:原告向被告发放贷款 1000000

元,期 限自2019年 4月 12日 起至 2020年 4月 12日 止,贷款月

利率为 1.8%,用 途为周转。第二条:被告自愿以其坐落于石家

庄市桥东区普安路 6号曝郡 1A-1-1304(不动产权号为:石房权

证东字第 230070457号 )的 不动产为其借款提供抵押担保。当被

告不履行合同债务时,原告有权依照法律规定以该抵押物折价或

者拍卖、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。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。第六条:补充条款 :

抵押权人郭月梅已知此房产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石家庄桥东支行,抵押担保金额 56万 元,债 务履行期限:201每

年 3月 26日 至 2039年 3月 26日 ,抵押权人郭月梅自愿成为顺

位受偿人。双方对评估值均认可,风险自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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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4月 12日 ,原告实际将 400000元转至被告指定的

银行账户,被告给原告出具其亲笔签名的借款金额为 400000元

的借据一张,双方约定月利率为 1.78%。 另外,双方约定,若被

告不能按期偿还本金、逾期支付利息或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即

违约,被告应赔付原告违约金,每超出一 日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

1%的 违约金,逾期期间利息按借款利率计算。庭审中,原告称被

告按月利率 1.78%偿还利息至 2019年 6月 11日 ,本金从未偿还。

因为双方关于违约金的约定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,故要求被告按

照年利率 24%计算至本息清偿完毕之日止。

另查明,2019年 4月 15日 ,原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办理了抵

押权登记。从抵押房屋的抵押权登记信息可知,该抵押房屋现有

效的抵押权人还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东支行 ,

抵押权登记时间为2014年 4月 2日 ,担保债权数额为560000元 ,

债务履行期限为 2014年 3月 26日 至 2039年 3月 26日 。

本院认为,被告向原告借款 400000元 的事实,有被告亲笔

签名并按手印的借据和银行流水在案为证,本院对此予以确认。

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 400000元 ,本院予以支持。根据 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九十

条的规定,按照举证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,被告未提交证据来证

明自己归还借款本息的相应情况,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。

原告称被告已按月利率 1.78%偿 还利息至 2019年 6月 11日 ,本

院予以采信。被告未按约偿还本金和逾期支付利息的行为已构成

违约,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,双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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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年利率为 21.36%,违约金为每超出一日向原告支付借款本

金的 1%,二 者合计已经超过年利率 24%。 现原告要求被告 自2019

年 6月 12日 起按年利率 2全%给付逾期利息,本院应予支持。被

告应以 400000元为基数,自 2019年 6月 12日 起按年利率 24%

计息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。

根据抵押房屋的抵押权登记信息和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可知 ,

该抵押房屋有原告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东支

行两个有效的抵押权人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一百

七十九条和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,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石家庄桥东支行的抵押权登记时间早于原告的抵押权登记时

间,当 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、变卖产生相应的价款时,原告只能

就该价款在抵押担保的范围内享有第二顺位的受偿权。

综上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二百零六条、第二

百零七条,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规定》第二十六条、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条 ,《 中华人民

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一百七十九条、第一百九十九条,《 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,判决如下 :

一、被告燕立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郭月梅

借款本金 400000元 及利息,自 2019年 6月 12日 起按年利率 24%

计息至实际偿还之日止。

二、原告郭月梅就被告燕立刚名下坐落于石家庄市桥东区普

安路 6号 曝郡 lA-1-1304(房 产证号:石房权证东字第 230070457

号)的 不动产折价或者拍卖、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本判决书规定的

债权范围内享有第二顺位的受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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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,应 当

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,加

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案件受理费 7300元 ,保全费 2880元 ,合计 10180元 ,由 被

告燕立刚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,可 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,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,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 7日 内预交上诉费

7300元并提交缴费收据原件 (收款单位: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
人民法院,账号:62320109058647,开户行:河北银行华兴支行 )。

逾期不交或者缓减免未获批准的,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

二

 
 

书

审 判 长

人民陪审员

人 民

张金路

卢参军

荣 芹

亚 昆

△ ☆

净 冫

5

`


